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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  州  学  院  文  件  
 
 
 

 
 

惠院发〔2021〕68 号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   
 

关于印发《惠州学院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〉
测试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 

各单位： 

现将《惠州学院<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>测试工作实施方案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抓好落实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惠州学院 

2021 年 4月 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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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州学院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工作
实施方案 

 

为全面贯彻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

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27 号）、教育部《学生体

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》（教体艺厅函〔2014〕39 号）要求和《广

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学生体质健康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体函

〔2020〕16 号）精神，严格规范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，

保障测试有计划、有组织地实施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组织机构 

成立惠州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领导小组，组成人员如

下： 

主      任：学校分管副校长 

副  主  任：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团委、校办、后勤管理处、

保卫处、体育学院负责人 

执行副主任：教务处分管副处长  体育学院分管副院长 

成      员：各二级学院负责学生体测工作分管领导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体质健康测试中心，负责

全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具体工作；办公室主任由体质健康测试中

心负责人担任，成员由体育学院教师、各二级学院负责学生体测工作

人员组成。 

二、各职能部门、二级学院工作职责 

（一）防疫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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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指导测试期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。 

（二）教务处 

1.组织召开测试工作协调会，落实各部门工作分工。 

2.督导检查测试工作的执行与落实情况。 

3.测试前向“体测中心”提供学生电子版的基本信息（包括

学生专业调整、学籍变更、参军、支教、出国等信息）。 

4.对测试中出现的缺考、替考等违纪学生按学校相关规定给

予教育与处分。 

（三）学生工作处 

1.引导学生端正测试态度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体质健康测

试。 

2.组织协调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施。 

3.测试前组织排查涉及学生身体方面的安全隐患。 

4.依据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第九条要求，将体质健康

测试成绩作为学生评优与评奖的重要依据。 

（四）团委 

组织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相关内容的社团比赛。 

（五）体育学院（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心） 

1.负责测试现场的组织和管理，制定测试工作流程和测试方

法。 

2.负责测试教师及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。 

3.负责测试仪器、场地器材维护工作。 

4.根据学校教学活动时间的总体安排，制定各二级学院测试

时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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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负责测试成绩的及时公布和数据管理，负责每年度测试数

据的整理、分析与上报国家教育部工作。    

（六）后勤管理处 

1.协助指导测试期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。 

2.负责测试仪器设备的供电保障，测试用房的灯光、风扇和

空调运行保障。 

3.负责测试区域、测试期间的医疗救护工作，制定医疗应急

预案，及时处理体测现场发生的突发事件。  

4.对因病或残疾的学生所出具三甲以上医疗机构证明进行审

核，作为学生申请暂缓或免测材料的依据。 

（七）保卫处 

1.负责测试期间的场地治安管控。 

2.维护测试秩序，处置各类突发事件。 

（八）各二级学院 

1.成立各二级学院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小组，做好测试工

作的计划、组织和协调，确保测试各项工作有序完成。 

2.开展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》宣传教育工作，督促

学生加强日常体育锻炼，测试当天按要求组织学生按时参加体测。 

3.负责组织符合测试条件的学生签字确认《测试知情同意

书》； 

4.负责对缓测或免测学生提出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、批复与

存档工作。 

5.负责处置涉及本学院学生测试期间发生的的突发安全事

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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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协助测试期间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积极引导学生配

合和服从学校和地方的管控措施。 

三、测试项目及成绩认定 

（一）测试项目（男女各 8项） 

男：身高，体重，肺活量，坐位体前屈，立定跳远，50 米跑，

引体向上，1000 米跑。 

女：身高，体重，肺活量，坐位体前屈，立定跳远，50 米跑，

仰卧起坐，800 米跑。 

（二）数据采集项目：视力 

（三）评分标准 

测试对象 单项指标 权重（%） 

大学各年级 

身高、体重 15 

肺活量 15 

50 米跑 20 

坐位体前屈 10 

立定跳远 10 

引体向上（男）/1 分钟仰卧起坐（女） 10 

1000 米跑（男）/800 米跑（女） 20 

注：视力项目不参与评分。 

（四）成绩认定 

1.评定等级：90.0 分及以上为优秀，80.0～89.9 分为良好，

60.0～79.9 分为及格，59.9 分及以下为不及格. 

2.学生测试成绩评定达到 70 分及以上者，方可参加评优与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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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；测试成绩评定不及格者，准予补测一次，补测仍不及格，则

学年成绩评定为不及格。 

四、测试服安排 

测试学生：全体在校生。 

测试时间：每年 3-12 月份（具体安排另行通知）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相关职能部门要高度重视学生体质测试工作，明确

职责，落实责任，做好测试工作的计划、组织和协调，确保测试

各项工作有序完成。 

（二）要充分认识学生体质测试工作的重要性，成立二级学

院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职责分工，制定实

施方案，认真做好测试的动员、组织和成绩认定等工作。 

（三）要始终把学生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，确保在学生身体

健康的情况下开展测试。 

六、奖励机制 

表彰先进，树立典型，对学生体质测试工作的先进集体和个

人进行表彰奖励。 

七、附则 

本方案自公布起施行，由教务处、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心负

责解释；未尽事宜，由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心另行通知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惠州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6日印发 

 

校对人：赵琪 


